

	南通市海门区2024-2026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项目明细表

	序号
	项目编号
	工作任务名称
	支持项目名称
	牵头部门
	实施主体名称
	总投资
	其中：资金安排来源（万元）
	备注

	
	
	
	
	
	
	
	中央财政
	省财政
	市县财政
	实施主体自筹
	

	1
	hm202416015
	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
	海门苏皖春家庭农场冷藏保鲜项目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
	154.80
	
	45.00
	
	109.80
	

	2
	hm202516029
	屠宰环节无害化处理
	2025年度南通市海门区生猪屠宰环节病害猪损失补助及病害猪与病害产品无害化处理补助项目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
	64.984
	
	42.692
	22.292
	
	

	3
	hm202516030
	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2025年海门区推进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配套中央地膜科学使用回收使用）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116.12
	
	116.12
	
	
	配套中央资金使用

	4
	hm202616001
	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2026年南通市海门区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补助项目（2025年度）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
	474.88838
	41.88
	29.322
	403.68638
	
	中央防灾减灾资金

	
	
	合计
	
	
	
	810.79238
	41.88
	233.138
	425.97438
	1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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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hm202416015

2024年省以上转移支付农业项目
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4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


工作任务名称：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



实施项目名称：海门苏皖春家庭农场冷藏保鲜项目 



实施单位（盖章）：海门苏皖春家庭农场




主管部门：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5年12月17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制


一、实施范围
海门苏皖春家庭农场申报的冷藏保鲜项目位于南通市海门区悦来镇锡祥村24组，四至定位如下：
东南：	121.390182,31.953381
东北：	121.390284,31.953716
西南：	121.389743,31.953463
西北：	121.389804,31.953814
[image: ScreenShot_2025-12-17_105735_423]
二、实施内容
（一）冷库砖混钢结构工程
冷库砖混钢结构工程，建筑面积400平方米；
（二）冷库设施设备及安装工程
容积2088立方米冷库设施设备及安装工程。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资金154.8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0万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45万元，市县财政配套资金0万元，实施单位自筹资金109.8万元。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

	
	合计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市县财政补助资金
	实施单位自筹资金

	冷库钢结构工程
	50.40
	
	15.00
	
	35.40

	冷库设施设备
	104.40
	
	30.00
	
	74.40

	合计
	154.80
	
	45.00
	
	109.80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7个月，时间自2025年12月起至2026年6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2025年12月：编制方案、预算规划，准备实施；
（二）2026年1月至2026年5月：购置项目，项目实施；
（三）2026年6月：申请项目验收。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指标名称）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制冷设备
	1套

	2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完成进度
	2026年6月底

	3
	
	成本指标
	项目建设成本
	≥154.80万

	4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保鲜能力
	新增冷库储藏量2088立方米

	5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村民的认可度
	≥95%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
郭振春，海门区苏皖春家庭农场负责人，150019***28
周佳婷，海门区苏皖春家庭农场会计，180014***75
（二）项目联系人
陈  霞，悦来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副局长，159508***66
张永波，悦来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副局长，1396287***60















项目编号：hm202516029

2025年省以上转移支付农业项目
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5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


工作任务名称：屠宰环节无害化处理



实施项目名称：2025年度南通市海门区生猪屠宰环节病害猪损失补助及病害猪与病害产品无害化处理补助项目



实施单位（盖章）：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




主管部门：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6年2月 25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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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范围
南通市海门区生猪定点屠宰场。
二、实施内容
（一）生猪屠宰环节病害猪损失补助；
（二）生猪屠宰环节病害猪及病害产品无害化处理补助。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64.984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资金42.692万元，区财政配套资金22.292万元，无实施单位自筹资金。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

	
	合计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区财政
配套资金
	实施单位
自筹资金

	2025年度生猪屠宰环节病害猪损失补助及病害猪与病害产品无害化处理补助
	64.984
	
	42.692
	22.292
	0

	合计
	64.984
	
	42.692
	[bookmark: _GoBack]22.292
	



四、实施进度
对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海门区生猪屠宰环节病害猪损失及病害猪与病害产品无害化处理工作进行补助。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项目实施。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指标名称）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病死猪及病害产品补助率
	100%

	2
	
	质量指标
	病死猪及病害产品无害化收集处理率
	100%

	3
	
	时效指标
	及时拨付补助资金
	及时

	4
	
	成本指标
	资金不超标
	不超额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健全屠宰环节病死猪及病害产品无害化处理体系
	正常运行

	6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
	100%

	7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90%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张海峰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
	总畜牧兽医师
	139628***58

	陈  杰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
	科长
	138137***29

	王冬凯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
	高级畜牧师
	138146***47

	施旻妤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
	畜牧兽医师
	188527***01

	顾 问
	海门区兴旺肉制品有限公司检疫组
	检疫组组长
	138014***90

	瞿海荣
	羚杰牧业有限公司三和分公司检疫组
	检疫组组长
	139682***01


（二）项目联系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陈  杰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
	科长
	138137***29


（三）管理责任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张海峰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
	总畜牧兽医师
	139628***58

	陈  杰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
	科长
	138137***29














项目编号：hm202516030

2025年省以上转移支付农业项目
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5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


工作任务名称：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实施项目名称：2025年海门区推进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配套中央地膜科学使用回收使用） 


实施单位（盖章）：南通市海门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主管部门：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6年3月6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制
一、实施范围
海门区各区镇（街道）。
二、实施内容
（一）推广应用厚度0.015毫米（含）以上加厚高强度地膜（以下简称加厚地膜）。配套2024年中央财政资金结余面积500亩；2025年中央财政资金任务面积19950亩，合计20450亩。主要在草莓、西甜瓜等作物上应用加厚地膜，计划推广面积海门街道3100亩、三星镇2400亩、三厂街道300亩、常乐镇4600亩、余东镇900亩、正余镇550亩、四甲镇3800亩、临江镇1400亩、悦来镇2700亩、海门港新区700亩。具体推广应用面积根据各区镇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调整，力争全区推广总面积数不减少。
（二）示范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配套2024年中央财政资金结余面积320亩；2025年中央财政资金任务面积1200亩，合计1520亩。主要在蔬菜、水稻等作物上示范推广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具体示范推广面积根据各区镇种植作物情况而定，力争示范推广面积总数不减少。
（三）补助标准。在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专项地膜科学使用配套项目补助基础上，省财政对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的主体增补40元/亩、对使用全生物降解地膜的主体增补160元/亩。当使用主体申报并核定的地膜应用总面积超出计划推广面积时，补贴标准将调整为资金总额÷应用总面积。如按上述标准计算出的全生物降解地膜补助超过主体实际支出，则按主体实际支出予以补助。
（四）试验示范。试验示范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一膜多用等地膜减量替代技术。
（五）开展宣传指导。对应用加厚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进行技术指导，在关键农时、关键季节发放宣传资料。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金116.12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另立项，金额未纳入本次核算；省财政补助资金116.12万元，市县财政配套资金0万元，实施单位自筹资金0万元。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

	
	合计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省财政配套资金
	实施单位自筹资金

	一、使用主体直接补助
	106.12
	海农发〔2025〕35号文件中央资金67.10万元。
	106.12
	

	1.加厚地膜使用主体直接补助
	81.80
	
	81.80
	

	2.全生物降解地膜使用主体直接补助
	24.32
	
	24.32
	

	二、试验、示范、推广经费
	10.00
	
	10.00
	

	1.全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范补助标识标牌、宣传资料印刷、项目验收审计等费用
	5.00
	
	5.00
	

	2.现场核查差旅费
	5.00
	
	5.00
	

	总 计
	116.12
	
	116.12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自2025年6月起至2026年6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1.2025年6—12月：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确定各区镇加厚地膜拟推广应用计划面积，落实2025年加厚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使用主体，完成区镇初验、区级现场抽查、公示相关工作。
2.2026年1月—2026年6月：落实2026年加厚地膜、全生物降解地膜使用主体，完成区镇初验、区级现场抽查、公示相关工作。
3.2027年1月—2027年10月：继续示范推广应用全生物降解地膜，完成区镇初验、区级现场抽查、公示相关工作。
3.2027年11月—2027年12月：整理项目资料，做好项目实施工作总结，准备项目验收。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目标名称）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加厚地膜推广应用面积
	≥1.9万亩

	2
	
	质量指标
	项目区农膜回收率
	≥90%

	3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率
	100%

	4
	
	成本指标
	资金使用控制
	不超支

	5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项目区生产环境
	改善

	6
	
	可持续影响指标
	地膜科学使用回收水平
	提升

	7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项目区生产经营主体满意度
	≥80%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分工表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分工
	联系电话

	陆慧
	海门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科长／高农
	全面组织、协调项目实施
	822***49

	＊温琇越
	海门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技术员
	负责制定方案、具体组织项目实施
	822***49

	龚佩华
	海门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负责落实各区镇加厚地膜推广面积
	822***49

	曹国华
	海门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副科长／正高
	负责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
	822***49

	沈华
	海门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副科长／高级农艺师
	参与项目实施
	822***49

	罗耀
	海门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助理农艺师
	参与项目实施
	822***49

	周益雷
	海门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助理农艺师
	参与项目实施
	822***49

	施晓晖
	海门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正高
	参与项目实施
	822***49

	陆艳玲
	海门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参与项目实施
	822***49

	各区域农技服务中心
	各区域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技术人员
	
	各辖区内技术
指导工作
	

	各实施区镇
	各区镇农工（社）局相关技术人员
	
	负责区镇实施
	


＊为项目联系人
（二）项目管理责任人
顾黄辉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陆 慧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科长













项目编号：hm202616001

2026年省以上转移支付农业项目
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6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


工作任务名称：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实施项目名称：2026年南通市海门区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补助项目（2025年度） 

实施单位（盖章）：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

主管部门：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6年2月 25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制
一、实施范围
全区所有生猪及其它畜禽养殖场户、无害化收集运输人员（组织）和区镇（街道）病死动物无害化收集点。
二、 实施内容
严格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4〕47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意见》（苏政办规〔2023〕6号）要求，按照“政府主导、属地管理、市场运作，财政补助、保险联动”的原则，形成“场户交送、镇设站点、流动收集、集中处理”的动物无害化处理体系，积极推进动物病死无害化收集处理体系建设管理，进一步完善全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全面提升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水平和疫病防控能力。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苏农牧〔2020〕27号）和《关于印发<南通市海门区病死动物无害化收集处理体系运行方案>的通知》（海政办发〔2022〕51号）文件精神，明确全区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组成部分和具体标准，且经费由中央财政资金、省级财政资金、区财政配套资金共同组成。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年运行费用、病死牛羊禽无害化处理养殖场户补助及病死牛羊禽收集运输补助均由区级财政资金承担。
对全区非重大动物疫病引起死亡的并实施集中无害化处理的生猪养殖场户，病死猪已免疫有畜禽标识的且体长≥50厘米的，按照40元/头的标准给予无害化处理补助；病死猪已免疫有畜禽标识的且体长≤50厘米的，按照20元/头的标准给予无害化处理补助；病死猪无畜禽标识的，按照5元/头的标准给予无害化处理补助。收集运输人员从生猪养殖场户每收集运输1头已佩戴免疫耳标的病死猪按照20元/头标准给予收集运输补助；收集运输人员从生猪养殖场户每收集运输1头无畜禽标识的病死猪按照1元/头标准给予收集运输补助。
2026年区镇（街道）病死动物无害化收集点日常运行经费按照每个行政村（不包括涉农村居）0.2万元的标准给予经费,区财政每年给予区镇（街道）病死动物无害化收集点运行经费46万元。给予生猪养殖场户的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收集运输人员收集运输补助和病死动物无害化收集点运行经费由中央财政资金、省级财政资金、区级财政配套资金共同组成，并由区（镇）财政给予相关对象。
根据《关于上报2025年度南通市海门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情况的报告》（海农发〔2026〕6号），2025年度通过病死动物无害化收集处理体系进行无害化处理生猪14661只（其中已佩戴畜禽标识体长≥50cm 5760只、体长<50cm 4339只，无畜禽标识4562只），山羊70906只（其中重量≥6kg 65756只、重量<6kg 5150只），家禽165080只（其中重量≥0.5kg 162649只、重量<0.5kg 2431只），牛35只（其中已佩戴畜禽标识重量≥200kg4只、重量<200kg 31只）。
三、 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474.88838万元。其中：中央资金共41.88万元，省级财政资金29.322万元，区财政配套资金403.68638万元，无实施单位自筹资金。
（注：本方案涉及的省级资金按照海农发〔2026〕6号文件据实测算，待省级资金实际下达后按照《江苏省省对市县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苏财规〔2016〕28号）第三十五条规定执行。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到位前，区级财政可以先行垫付资金启动实施，待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到位后，将有关资金按规定用于归垫。）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

	
	合计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区财政
配套资金
	实施单位
自筹资金

	2025年度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
	333.73642
	41.88
	29.322
	262.53442
	0

	2025年度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收集运输经费
	95.15196
	0
	0
	95.15196
	0

	2026年度养殖环节病死动物无害化收集点日常运行经费
	46
	0
	0
	46
	0

	合计
	474.88838
	41.88
	29.322
	403.68638
	


四、实施进度
对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底实施的病死猪（含其它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进行补助，2025年12月底前完成项目实施。
5、 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指标名称）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病死猪补助率
	100%

	2
	
	质量指标
	病死猪无害化收集处理率
	100%

	3
	
	时效指标
	及时拨付补助资金
	及时

	4
	
	成本指标
	资金不超标
	不超额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健全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体系
	正常运行

	6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
	100%

	7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80%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张海峰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
	总畜牧兽医师
	139628***58

	陈杰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
	高级兽医师
	138137***29

	王冬凯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
	高级畜牧师
	138146***47

	施旻妤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
	畜牧兽医师
	188527***01

	各区镇（街道）畜牧兽医服务站开展本项工作人员


（二）项目联系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陈杰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
	高级兽医师
	138137***29


（三）管理责任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张海峰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
	总畜牧兽医师
	139628***58

	陈杰
	南通市海门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
	高级兽医师
	1381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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